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李談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彭秀明等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112年

度家繼訴字第33號），聲請續行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下午約4時許欲

到法院出席下午4時30分召開之裁判公開庭（註：應是指宣

判期日），於自動報到機報到失敗，復至人工報到服務台亦

查無本案開庭資訊，即打電話給書記官，經書記官告知「今

天在5點判決但不開庭」等語，聲請人只好默默離開法院，

本院剝奪、拒絕聲請人出席宣判公開庭，顯有違背法令。又

本件113年7月1日之言詞辯論庭，相對人即被告李小山當庭

提出被繼承人李馬輝自書遺囑等書證共12件，未依民事訴訟

法第267條規定於期日前提出及以繕本或影本通知原告等

人，使原告無法充分陳述意見，喪失答辯機會，遭受訴訟利

益之損害，被告李小山有違反法令之事實；且本院亦未當庭

命李小山將繕本或影本給予聲請人，僅給聲請人檢視被繼承

人李馬輝遺囑等文件1分多鐘，使聲請人沒時間陳述意見，

致聲請人無法當庭進行有效之辯論，對聲請人顯非公平，已

構成審判程序之重大瑕疵。另本院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才進行

調查、鑑定程序，且事先都未開庭宣讀講解，調查證據結果

出來後亦未開庭宣讀講解，讓聲請人有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

會，便逕行判決，此為審判程序上之重大瑕疵。復依民法第

1223條規定，縱使李馬輝之遺囑為真，聲請人亦有特留分之

繼承權利，原判決判命遺產由被告彭秀明單獨取得，未具體

說明理由，即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事由，

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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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第一審審級未終結，為此提出聲明異議並聲請續行第一

審訴訟程序等語。

二、按判決一經對外發表，為該判決之法院即應受其羈束，判決

縱有不當、違法或無效情事，為該判決之法院，亦無自行變

更之餘地（民事訴訟法第231條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抗字第67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人於113年11月1日以第一審訴訟程序有瑕疵為由，向本

院聲請續行第一審訴訟程序，惟本件已於113年7月1日經言

詞辯論終結，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宣判，聲請人於宣

判期日當日下午5時並未在法院（理由詳如下述），本院已

將上開判決公告及送達兩造當事人，判決已對外發表而受羈

束，自無從續行訴訟程序。聲請人主張本院剝奪、拒絕聲請

人出席本件宣判公開庭乙節，惟按「判決應公告之；經言詞

辯論之判決，應宣示之，但當事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到場或

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23條定

有明文。本件宣判期日係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

而依據聲請人書狀所載，聲請人係於113年10月11日宣判當

日下午4時左右到院，並經聯絡書記官後即離開法院，是聲

請人於宣判期日之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已離開法院而未到

場，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無庸進行裁判宣示。而本件裁判

已公告宣示、送達當事人，裁判已生效力，為該判決之本院

即受其羈束，當事人有無到院聆判並不影響裁判之效力，本

院亦無從續行已判決之訴訟程序。至聲請人所指其餘訴訟程

序或實體內容不當聲明異議之事項，因聲請人未依民事訴訟

法第197條當庭提出異議並就該訴訟已有所陳述，且因聲請

人已提出上訴，聲請人質疑訴訟程序部分宜由上訴審一併審

酌，附此敘明。

三、從而，聲請人以前揭所指各節為由，聲請續行訴訟程序，於

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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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珮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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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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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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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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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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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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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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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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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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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李談池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彭秀明等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3號），聲請續行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下午約4時許欲到法院出席下午4時30分召開之裁判公開庭（註：應是指宣判期日），於自動報到機報到失敗，復至人工報到服務台亦查無本案開庭資訊，即打電話給書記官，經書記官告知「今天在5點判決但不開庭」等語，聲請人只好默默離開法院，本院剝奪、拒絕聲請人出席宣判公開庭，顯有違背法令。又本件113年7月1日之言詞辯論庭，相對人即被告李小山當庭提出被繼承人李馬輝自書遺囑等書證共12件，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於期日前提出及以繕本或影本通知原告等人，使原告無法充分陳述意見，喪失答辯機會，遭受訴訟利益之損害，被告李小山有違反法令之事實；且本院亦未當庭命李小山將繕本或影本給予聲請人，僅給聲請人檢視被繼承人李馬輝遺囑等文件1分多鐘，使聲請人沒時間陳述意見，致聲請人無法當庭進行有效之辯論，對聲請人顯非公平，已構成審判程序之重大瑕疵。另本院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才進行調查、鑑定程序，且事先都未開庭宣讀講解，調查證據結果出來後亦未開庭宣讀講解，讓聲請人有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便逕行判決，此為審判程序上之重大瑕疵。復依民法第1223條規定，縱使李馬輝之遺囑為真，聲請人亦有特留分之繼承權利，原判決判命遺產由被告彭秀明單獨取得，未具體說明理由，即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事由，造成第一審審級未終結，為此提出聲明異議並聲請續行第一審訴訟程序等語。
二、按判決一經對外發表，為該判決之法院即應受其羈束，判決縱有不當、違法或無效情事，為該判決之法院，亦無自行變更之餘地（民事訴訟法第231條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67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人於113年11月1日以第一審訴訟程序有瑕疵為由，向本院聲請續行第一審訴訟程序，惟本件已於113年7月1日經言詞辯論終結，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宣判，聲請人於宣判期日當日下午5時並未在法院（理由詳如下述），本院已將上開判決公告及送達兩造當事人，判決已對外發表而受羈束，自無從續行訴訟程序。聲請人主張本院剝奪、拒絕聲請人出席本件宣判公開庭乙節，惟按「判決應公告之；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宣示之，但當事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到場或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23條定有明文。本件宣判期日係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而依據聲請人書狀所載，聲請人係於113年10月11日宣判當日下午4時左右到院，並經聯絡書記官後即離開法院，是聲請人於宣判期日之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已離開法院而未到場，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無庸進行裁判宣示。而本件裁判已公告宣示、送達當事人，裁判已生效力，為該判決之本院即受其羈束，當事人有無到院聆判並不影響裁判之效力，本院亦無從續行已判決之訴訟程序。至聲請人所指其餘訴訟程序或實體內容不當聲明異議之事項，因聲請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7條當庭提出異議並就該訴訟已有所陳述，且因聲請人已提出上訴，聲請人質疑訴訟程序部分宜由上訴審一併審酌，附此敘明。
三、從而，聲請人以前揭所指各節為由，聲請續行訴訟程序，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珮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李談池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彭秀明等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112年
度家繼訴字第33號），聲請續行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下午約4時許欲
    到法院出席下午4時30分召開之裁判公開庭（註：應是指宣
    判期日），於自動報到機報到失敗，復至人工報到服務台亦
    查無本案開庭資訊，即打電話給書記官，經書記官告知「今
    天在5點判決但不開庭」等語，聲請人只好默默離開法院，
    本院剝奪、拒絕聲請人出席宣判公開庭，顯有違背法令。又
    本件113年7月1日之言詞辯論庭，相對人即被告李小山當庭
    提出被繼承人李馬輝自書遺囑等書證共12件，未依民事訴訟
    法第267條規定於期日前提出及以繕本或影本通知原告等人
    ，使原告無法充分陳述意見，喪失答辯機會，遭受訴訟利益
    之損害，被告李小山有違反法令之事實；且本院亦未當庭命
    李小山將繕本或影本給予聲請人，僅給聲請人檢視被繼承人
    李馬輝遺囑等文件1分多鐘，使聲請人沒時間陳述意見，致
    聲請人無法當庭進行有效之辯論，對聲請人顯非公平，已構
    成審判程序之重大瑕疵。另本院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才進行調
    查、鑑定程序，且事先都未開庭宣讀講解，調查證據結果出
    來後亦未開庭宣讀講解，讓聲請人有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便逕行判決，此為審判程序上之重大瑕疵。復依民法第12
    23條規定，縱使李馬輝之遺囑為真，聲請人亦有特留分之繼
    承權利，原判決判命遺產由被告彭秀明單獨取得，未具體說
    明理由，即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事由，造
    成第一審審級未終結，為此提出聲明異議並聲請續行第一審
    訴訟程序等語。
二、按判決一經對外發表，為該判決之法院即應受其羈束，判決
    縱有不當、違法或無效情事，為該判決之法院，亦無自行變
    更之餘地（民事訴訟法第231條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101年度
    台抗字第67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人於113年11月1日以第一審訴訟程序有瑕疵為由，向本
    院聲請續行第一審訴訟程序，惟本件已於113年7月1日經言
    詞辯論終結，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宣判，聲請人於宣
    判期日當日下午5時並未在法院（理由詳如下述），本院已
    將上開判決公告及送達兩造當事人，判決已對外發表而受羈
    束，自無從續行訴訟程序。聲請人主張本院剝奪、拒絕聲請
    人出席本件宣判公開庭乙節，惟按「判決應公告之；經言詞
    辯論之判決，應宣示之，但當事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到場或
    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23條定
    有明文。本件宣判期日係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
    而依據聲請人書狀所載，聲請人係於113年10月11日宣判當
    日下午4時左右到院，並經聯絡書記官後即離開法院，是聲
    請人於宣判期日之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已離開法院而未到
    場，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無庸進行裁判宣示。而本件裁判
    已公告宣示、送達當事人，裁判已生效力，為該判決之本院
    即受其羈束，當事人有無到院聆判並不影響裁判之效力，本
    院亦無從續行已判決之訴訟程序。至聲請人所指其餘訴訟程
    序或實體內容不當聲明異議之事項，因聲請人未依民事訴訟
    法第197條當庭提出異議並就該訴訟已有所陳述，且因聲請
    人已提出上訴，聲請人質疑訴訟程序部分宜由上訴審一併審
    酌，附此敘明。
三、從而，聲請人以前揭所指各節為由，聲請續行訴訟程序，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珮瑄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李談池  

上列聲請人與相對人彭秀明等人間請求回復繼承權事件（112年度家繼訴字第33號），聲請續行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下午約4時許欲到法院出席下午4時30分召開之裁判公開庭（註：應是指宣判期日），於自動報到機報到失敗，復至人工報到服務台亦查無本案開庭資訊，即打電話給書記官，經書記官告知「今天在5點判決但不開庭」等語，聲請人只好默默離開法院，本院剝奪、拒絕聲請人出席宣判公開庭，顯有違背法令。又本件113年7月1日之言詞辯論庭，相對人即被告李小山當庭提出被繼承人李馬輝自書遺囑等書證共12件，未依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於期日前提出及以繕本或影本通知原告等人，使原告無法充分陳述意見，喪失答辯機會，遭受訴訟利益之損害，被告李小山有違反法令之事實；且本院亦未當庭命李小山將繕本或影本給予聲請人，僅給聲請人檢視被繼承人李馬輝遺囑等文件1分多鐘，使聲請人沒時間陳述意見，致聲請人無法當庭進行有效之辯論，對聲請人顯非公平，已構成審判程序之重大瑕疵。另本院在言詞辯論終結後才進行調查、鑑定程序，且事先都未開庭宣讀講解，調查證據結果出來後亦未開庭宣讀講解，讓聲請人有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便逕行判決，此為審判程序上之重大瑕疵。復依民法第1223條規定，縱使李馬輝之遺囑為真，聲請人亦有特留分之繼承權利，原判決判命遺產由被告彭秀明單獨取得，未具體說明理由，即有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事由，造成第一審審級未終結，為此提出聲明異議並聲請續行第一審訴訟程序等語。
二、按判決一經對外發表，為該判決之法院即應受其羈束，判決縱有不當、違法或無效情事，為該判決之法院，亦無自行變更之餘地（民事訴訟法第231條立法理由及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678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聲請人於113年11月1日以第一審訴訟程序有瑕疵為由，向本院聲請續行第一審訴訟程序，惟本件已於113年7月1日經言詞辯論終結，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宣判，聲請人於宣判期日當日下午5時並未在法院（理由詳如下述），本院已將上開判決公告及送達兩造當事人，判決已對外發表而受羈束，自無從續行訴訟程序。聲請人主張本院剝奪、拒絕聲請人出席本件宣判公開庭乙節，惟按「判決應公告之；經言詞辯論之判決，應宣示之，但當事人明示於宣示期日不到場或於宣示期日未到場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23條定有明文。本件宣判期日係訂於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而依據聲請人書狀所載，聲請人係於113年10月11日宣判當日下午4時左右到院，並經聯絡書記官後即離開法院，是聲請人於宣判期日之113年10月11日下午5時已離開法院而未到場，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無庸進行裁判宣示。而本件裁判已公告宣示、送達當事人，裁判已生效力，為該判決之本院即受其羈束，當事人有無到院聆判並不影響裁判之效力，本院亦無從續行已判決之訴訟程序。至聲請人所指其餘訴訟程序或實體內容不當聲明異議之事項，因聲請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7條當庭提出異議並就該訴訟已有所陳述，且因聲請人已提出上訴，聲請人質疑訴訟程序部分宜由上訴審一併審酌，附此敘明。
三、從而，聲請人以前揭所指各節為由，聲請續行訴訟程序，於法未合，應予駁回。
四、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蘇珮瑄


